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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化县 2024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5 年 8 月 27 日在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安化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林衍长

主任，各位副主任、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4 年财政决算

草案，请予审议。

一、2024 年全县财政决算情况

2024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支

持下，全县财政系统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工作总基调，统筹

各类财政资源，用好财政政策空间，全面落实县第十八届人大四

次会议审查批准的 2024 年预算决议和年度经济工作目标任务，为

加快建设“五个新安化”提供有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90926 万元，同比增收 12789 万元，增长 7.18%。其中：地

方收入 119900 万元，为年初预算 122616 万元的 97.78%，为调整

预算数 113796 万元的 105.36%，同比增长 4.5％；上划省级收入

14941 万元，同比增长 21.98％；上划中央收入 56085 万元，同比

增长 9.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地方税收收入完成 87106

万元，为年初预算 89020 万元的 97.85%，为调整预算数 8229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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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 105.84%，同比增收 3901 万元，增长 4.69%，占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2.65%，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速全市排名第五

位，收入质量全市排名第四位；非税收入 32794 万元，为年初预

算 33596 万元的 97.61%，为调整预算数 31500 万元的 104.11%，

同比增收 1259 万元，增长 3.99%。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2024 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710658 万元，为年初预算 668761 万元的 106.26%，为调整预算

数 720262 万元的 98.67%，同比增加 21407 万元，增长 3.11%。其

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9031 万元，下降 34.13%；国防支出 140

万元，下降 13.04%；公共安全支出 13219 万元，下降 35.84%；教

育支出 121678 万元，增长 0.49%；科学技术支出 25312 万元，增

长 47.0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8263 万元，下降 21.18%；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144756 万元，增长 14.72%；卫生健康支出

44488 万元，下降 9.05%；节能环保支出 24924 万元，增长 37.49%；

城乡社区支出 61654 万元，增长 47.51%；农林水支出 110603 万元，

下降 2.17%；交通运输支出 48839 万元，增长 16.46%；资源勘探

信息支出 890 万元，下降 10.73%；商业服务业支出 1950 万元，下

降 39.85%；金融支出 155 万元，增长 40.91%；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支出6645万元，增长9.31%；住房保障支出20671万元，增长3.09%；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917 万元，下降 16.9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10780 万元，增长 39.11%；其他支出 14 万元，下降 73.08%；

债务付息支出 13729 万元，增长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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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全县全年收入总计 823760 万

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990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526453 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 2000 万元，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 5000 万元，调入其他资金 26286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56733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87243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145 万元。全年支出总计 823760 万元。其中：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710658万元，上解支出976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64589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104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32643 万

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实现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2024 年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

入 64384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 77400 万元的 83.18%，为调整预算

数 67400 万元的 95.53%，比上年增加 7772 万元，同比增长 13.73%。

增收的主要原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29036 万元，

同比增收 11059 万元，增长 61.52%。

2.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2024 年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138268

万元（包含当年新增专项债券支出 69500 万元），剔除专项债券

支出为年初预算数 70980 万元的 96.88%（专项债券未纳入年初预

算），为调整预算数 130480 万元（年初预算 70980 万元+新增专

项债券 69500 万元－调整预算追减 10000 万元）的 105.97%，比上

年增加 26029 万元，同比增长 23.19%。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20471

万元，同比增长 77.58%，增长的主要是拨付超长期特别国债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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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资金 3704 万元，拨付 2024 年抽水蓄

能土地综合成本 4728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96001 万元，同

比增长 31.61%，增长的主要是拨付梅山城投化债资金 16000 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总计 253149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64384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3617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41850 万

元，上年结余 10743 万元。全年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253149 万元，

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8268 万元，调出资金 2000 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10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80350万元，年终结余32423

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5038 万元，其中：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5000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 550 万元的 909.09%，

为调整预算数 5000 万元的 100%，上级补助收入 31 万元，上年结

余 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5038 万元，其中：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 38 万元，调出资金 5000 万元。收支相抵，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1.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情况。全年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27449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 117936 万元的 108.1%。其中：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56762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 46381 万元的

122.38%；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70687 万元，为年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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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 71555 万元的 98.78%。

2.社保基金支出情况。全年完成社保基金支出 105772 万元，

为年初预算数 103392 万元的 102.30%。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34931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 33438 万元的 104.46%；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70841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 69954 万

元的 101.27%。年末滚存结余 117544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 111330

万元的 105.58%。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14214 万元，

为年初预算数 105930 万元的 107.8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 3330 万元，为年初预算数 5400 万元的 61.67%。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2024 年年底，我县全口径债务 278.83 亿元，比 2023 年底的

199.39 亿元增加 79.44 亿元，增长 39.85%，属黄色地区。

2024 年，全年化解政府性债务，共化解债务风险 39.94 亿元，

其中：偿还本息 31.94 亿元，申请发行再融资债券 8 亿元。

（六）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24 年共收到一般债券资金 24400 万元（不含外贷），其中：

县水利局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1500 万元；县城南区事务中心基

础设施建设1800万元；县交通运输局交通项目建设18500万元（其

中国省干线、农村公路 7100 万元）；县住建局城乡环卫一体化垃

圾收运系统项目 1300 万元；教育系统“徐特立”项目建设 500 万

元；县住建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终端处置 300 万元，县城管局垃

圾填埋场渗滤液项目 500 万元。2024 年共收到专项债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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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00 万元，其中：县城管执法局安化县智慧停车场项目 8000

万元；安化经开区中医药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建设项目 25400

万元；县妇幼保健院安化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整体搬迁

项目3500万元；县住保中心安化县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5000

万元；县发展改革局安化县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800 万

元；县商务局安化县城区农贸市场提质工程 4200 万元；安化东坪

至渠江公路1200万元，安化东坪至梅城公路1000万元；其他77700

万元。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2024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三

公”经费决算数为 2279.81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2316.43 万元减

少了36.62万元，下降1.58%；比年初预算2488.22万元减少208.41

万元。县级“三公”经费减少主要是我县严格落实中央厉行节约

的各项规定，严格执行一般性行政支出经费开支标准，各单位严

格落实“过紧日子”，严控“三公”开支。其中，公务接待费 1210.81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278.25 万元减少了 67.44 万元，下降 5.28%；

无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069 万元，包

含公务用车购置费 197 万元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72 万元。

2.本级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追加

支出 51501 万元，主要用于：“三保”支出 10210 万元，督查整

改支出 8358 万元，环保污染治理支出 1678 万元，化解债务支出

13116 万元，支持重点项目及产业发展支出 16055 万元，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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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追加的一般公共预算指标已使

用 43549 万元，占追加总指标的 84.56%。

3.本级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2024 年本级预算周转金

规模 115 万元，未使用。

4.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2024 年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3500

万元，支出 3050.71 万元，其中：应急处置支出 1416 万元，占比

46.42%；信访维稳支出 1109.79 万元，占比 36.38%；其他相关工

作经费支出 524.92 万元，占比 17.20%；年末结余 449.29 万元，

所有预备费资金拨付均按规定进行了审批。不应在预备费中列支

的相关工作经费支出 524.92 万元，全部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了预算

调整。

5.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和使用情况。2024 年年初预算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2616 万元，调整预算数 113796 万元，实

际完成 119900 万元，超收 6104 万元。2024 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145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104 万元。

6.县级重大投资情况。2024 年，争取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专

项补助 68731.23 万元，争取省市级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补助

15758.37 万元，县级预算安排 16057.69 万元，共 100547.29 万元，

主要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田水利、节能

环保与生态建设等方面，其中金额较多的项目有资江流域安化县

洢水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6542 万元，安化县经济开发区排水防

涝设施建设工程 6706 万元，安化县城区玉溪片区排水防涝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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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 8764 万元，梅城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及主管网改造工程项

目 7380 万元等。

7.乡镇财政体制执行情况。2024 年乡镇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支

出为 6965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3611 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6043 万元。其中包含各乡镇 2024 年年初预算数、

2023 年乡镇财政税收体制结算、县级追加、非税成本结算、上级

专项转移支付等。相比较 2023 年乡镇部门决算支出，总支出增加

862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7447 万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增加 1175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24

年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比 2023 年增加，其中：节能环保支出增加

1972 万元，农林水支出增加 4022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增加 85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梅城镇氮

肥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相关资金增加支出。

8.预算绩效管理情况。2024 年，我县组织各预算单位完成本

级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填报和审核；组织各预算

单位开展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同时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基础数据、自评表、自评报告等进行审查，确保各预算单

位自评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全面开展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实

现情况动态运行跟踪和监控管理，共涉及 175 个部门、570 多个项

目，占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的 100%。为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县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本年度 3 个新

增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对 2 个部门整体支出和 8 个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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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并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报送同级人

大审查，实现重点绩效评价全覆盖，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

多类型的财政绩效评价格局。为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根据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调减 1 个预算

单位预算资金 33 万元。

9.库款保障能力水平情况。2024 年我县不断加强和规范财政

库款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1-12 月，库款保障水平

分别是 0.75、0.5、0.29、0.42、0.71、0.3、0.33、0.59、0.7、

0.65、1.37、0.51，月均库款保障水平为 0.59，除 3 月份因省厅

调度提前发放人员绩效，库款保障水平略低于 0.3 以外，其他月

份均在 0.3 以上合理区间。

10.国有资产管理及增值情况。截至 2024 年底，全县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 287.35 亿元，较上年下降 0.73%；负债总额

37.31 亿元，较上年下降 6.65%；净资产 250.04 亿元，较上年增

长 0.22%。资产构成分别是：流动资产 25.57 亿元，较上年增长－

15.52%，占资产总额8.9%；固定资产28.80亿元，较上年增长4.91%，

占资产总额 10.02%；在建工程 24.54 亿元，较上年增长 5.49%，

占资产总额 8.54%；无形资产 2.06 亿元，较上年增长 2.2%，占资

产总额 0.72%；公共基础设施 206.33 亿元，占资产总额 71.81%；

政府储备物资 119.21 万元；其他资产 315.66 万元。其中固定资

产构成情况是：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22.9 亿元，占固定资产的

79.5%（其中，房屋 21.25 亿元，占固定资产的 73.79%）；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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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亿元，占 14.22%（其中，车辆 3579.47 万元，占 1.24%，单价

100 万（含）以上（不含车辆）设备 12820.31 万元，占 4.45%）；

文物和陈列品 0.36 亿元，占 1.26%；图书档案 0.25 亿元，占 0.87%；

家具、用具 1.08 亿元，占 3.74%；特种动植物 0.12 亿元，占 0.40%。

资产归集方面，2024 年完成第三批林业资产归集工作，共归集林

业资产权证 634 本，总面积 77223.95 亩。

11.预决算公开情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的系列部署和省、市、县的各项工作安排，不断推

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质增效，细化公开内容，做好财政预决算

公开工作。在预算法规定时限内，及时在县级门户网站预决算公

开平台上公开了 2024 年县本级政府预算及 2023 年县本级政府决

算。公开内容以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主线，通过收入完成表、支出执

行表、债务限额及余额表等报表予以呈现。同时拓展公开范围，

做好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

施条例》，2024 年继续将各部门所属单位预决算纳入公开范围，

均按照“四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方式统一、公开平台统

一、公开模板统一）的要求进行公开，确保预决算信息公开的标

准性、规范性。及时在县级门户网站集中公开了县直部门及乡镇

2024 年预算及 2023 年决算（含“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公开

率达 100%。

12.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2024 年我县共收到一般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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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收入 458899 万元，同比增长 0.16%，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收入 146241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41918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8640 万元，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

入 2613 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156 万元，产粮（油）

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323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19570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1508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

入 3843 万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21271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0 万元，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51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收入 36417 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17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6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2400 万

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120 万元，节能环保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25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收入 38316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6310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590 万元，粮油物资

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82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505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430 万元。收到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0176 万元，同比增长 10.74%，

主要是节能环保支出增加 6134 万元。

二、2024 年预算执行效果及落实人大决议情况

2024 年，全县财政系统全面贯彻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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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县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要求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意见，

紧扣乡村振兴、“六稳”“六保”等重点工作，通过强化财政资

源统筹、优化支出结构、严守“紧日子”底线等举措，推动财政

政策精准落地，确保预算执行与人大决议同频共振，各项工作取

得扎实成效。

（一）聚焦过“紧日子”，兜实兜牢“三保”底线。坚持把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优先编制

“三保”支出预算，保障“三保”资金支出需求，切实兜牢兜实

“三保”底线。2024 年预算安排“三保”支出 354957 万元，其中：

保基本民生 187189 万元，保工资 160215 万元，保运转 7553 万元。

树牢“政府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需非刚

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狠抓公务用

车、办公用房、资产配备管理，精算节流把资金用在紧要处。2024

年项目支出、公务接待费在上年基础上再压减 10%，公用经费再压

减 20%，因公出国无预算。坚持绩效前置，落实“花钱必问效，无

效必问责”，对全县 93 家预算部门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他评、第三方审查等工作，并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报送同级党委、

人大审查，确保重点绩效评价全覆盖。凡在监督、检查、审计等

过程中，发现违反过紧日子要求，视情况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给

予严肃处理，并扣减单位预算。

（二）聚力挖潜增收，增强财政保障能力。紧盯年度任务目

标，协同税务部门强化税收收入征管，加大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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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的协控联管力度，持续推进砂石、混凝土、液化气、烟

酒批发、房地产、医药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税收治理，全面铺开加

油站数据云平台建设工作，组织力量对华莱公司、圣德锰业、抽

水蓄能电站、金塘冲水库等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开展

工作调研，了解重点税源动态，梳理财税底子，并积极对接单位

和项目，寻找出了切实有效的入税途径，确保颗粒归仓。充分挖

掘非税收入潜力，提升非税收入执收效率和水平，助力财政收入

稳定增长。积极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526453 万元，用于基层保

运转、社会保障及重点项目建设，有效弥补了县级财力不足，维

持了基层运转稳定。

（三）聚焦民生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2024 年，全县民生支

出 62.2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7.62%。保障学有所教。

安排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 8940 万元，惠及学生 89824 人，

有力保障了全县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正常运转；安排学前

教育入园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高中

及中职学生免学费和资助资金共计 6060 万元，资助各类各层次学

生 84100 人次，全年拨付营养膳食补助资金 5700 万元，惠及学生

60000 余人；拨付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上级

和本级项目资金9900万元，保障了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和提升。

保障病有所医。县级配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 1934 万元，城乡

医保政府补贴达到 670 元/人，2024 年全县卫生健康支出达 4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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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保障老有所养。按时足额发放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181711

万元，其中城乡养老金支出 34786 万元，机关养老金支出 70757

万元，企业养老金支出 76078 万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

161 元/月。保障劳有所得。加大就业扶持力度，支持重点人群就

业创业，多措并举稳岗返岗，2024 年全县就业补助支出 2692 万元。

保障弱有所扶。拨付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临时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补助、残疾人两项补贴共计 22968.5 万

元，着力提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落实各类优抚对象生活和医疗保障补贴、军队离退休干部和

转业干部待遇、参战民兵生活补贴等支出 8815.625 万元。

（四）聚焦乡村振兴，助推美丽乡村建设。保持财政投入力

度，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4 年我

县共收到上级财政衔接资金 21942 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 14645

万元，省级衔接资金 6626 万元，市级衔接资金 671 万元。财政衔

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 9520 万元、用于基础设施 10932.05 万元、

其他（雨露计划）1489.95 万元。财政拨付各主管部门 21942 万元，

拨付率 100%。落实支农惠农政策，通过“一卡通”管理系统及时、

精准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64160 万元，补贴项目 110 项，

惠及群众 143.8 万（户/人）次。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政

策，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2024 年全县养殖业能繁母猪、

育肥猪、肉牛、鸡合计投保 501 万头、只；种植业玉米、油菜、

水稻、茶叶、中药材、蔬菜、油茶等合计投保 124 万亩；林业公



- 15 -

益林、商品林合计投保 59.5 万亩，共计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6022.3 万元。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组织预算单位通过“832

农副产品销售平台”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助力乡村振兴。2024

年全县“832 农副产品销售平台”预留份额 273.6 万元，完成采购

金额 398.81 万元，完成比例 145.76%。

（五）聚焦风险防范，确保财政健康运行。防范资金安全风险。

强化直达资金监管，提高直达资金拨付及使用效率，确保资金直

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2024 年，全县直达资金实际支出 82502

万元。防范政府债务风险。针对现有债务做实做细化债方案，强

化风险管制，妥善推进政府债务化解，确保不发生债务逾期风险，

政府债务风险等级可控。全年化解全口径债务风险 37.72 亿元，

为年度任务的 118.32%，并积极统筹财政资金 3.69 亿元用于偿还

融资平台到期债务。防范金融风险，加大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力度，

提升群众抵制非法集资能力，密切监测贷款不良率，确保不发生

区域性金融风险。

三、2025 年工作计划

2025 年，县财政部门将锚定“聚财有道、节用有方、改革有

为、风控有策”的“四有”目标，以强化财政资源统筹为抓手，

以优化支出结构为关键，以严守债务风险底线为保障，持续释放

积极财政政策效能，为安化县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筑牢财政根基。

（一）坚持做到聚财有道，激活财源“一池春水”。一是精

准征管拓增量。加强财政与税务等部门“数据共享—联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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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征管”联动，动态监测砂石、房地产等重点行业税源波动，

紧盯华莱、农商银行、渣滓溪矿业和柘溪水电等重点税源企业经

营态势，针对性制定征管策略，实现税收征管“靶向发力”。强

化非税收入征管，督促各执收部门严格依法征收，确保各类非税

收入应缴尽缴，形成税收与非税收入协同增长的良好局面。二是

政策赋能育财源。全面落实新一轮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充分发

挥减税降费、贷款贴息等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为市场主体减轻

负担、注入活力。围绕茶、旅游、生物医药、新能源、矿产建材、

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通过政策倾斜与精准扶持，加快培育年

纳税超千万元的骨干企业，以“政策红利”换取产业“发展活力”，

不断壮大县域财源基础。三是多元争资强后劲。紧扣县委、县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提前研判上级资金投向，加强部门协同联动，

精准谋划申报项目，计划争取新增政府债券资金 10 亿元以上，既

用于支持有收益的政府投资公益性项目建设，又同步置换存量隐

性债务，为县域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

（二）坚持做到节用有方，打好资金“效益算盘”。一是紧

控支出算细账。坚决贯彻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强化全县财政

资金统筹分配，严格控制新增支出项目，持续大力压减非刚性、

非重点、非急需支出，将有限资金集中投向关键领域。二是杠杆

撬动聚合力。厘清财政与市场的责任边界，找准财政支持的精准

定位，减少“点对点”直接补助，创新以奖代补、风险补偿等支

持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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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实现“以财生财、借力发力”。三是优化结构保重点。紧扣

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聚焦重点民生保障、重大项目建设、污

染防治、乡村振兴、重大风险防范等核心领域，协同推进资金统

筹整合，通过盘活存量资金、用活增量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领域

支出需求，不断提升财政综合绩效。

（三）坚持做到改革有为，激发治理“内生动力”。一是深

化改革破陈规。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行零基预

算，破除往年基数依赖，严格按照“先谋事、再排钱”原则合理

编制预算；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强化“四本预算”有效衔接，不断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财政资金

效益。二是优化系统促提升。继续落实省财政厅预算管理一体化

建设总体目标和工作要求，整合优化系统功能，进一步提升预算

管理一体化水平，以数字化赋能财政治理能力提升。三是加快转

型激活力。加强国有企业监管，引导县属国有企业优化资产质量、

提升信用评级、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管理效能和加快市场化

转型步伐，真正建设一批主业突出、市场化程度高、带动作用强、

经济效益好的项目，逐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坚持做到风控有策，筑牢财政“安全屏障”。一是规

范管理提效能。提早谋划储备债券项目，协助加快项目前期工作，

推动债券资金规范管理，提速资金支出进度，确保债券资金高效

用于扩大有效投资。二是坚守底线保根基。始终将“三保”支出

置于财政支出首位，足额安排基本民生资金，坚决不留缺口；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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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三保”专户资金管理，加强日常监测与监督检查，建立风险

预警机制，全面防范“三保”风险。三是严管债务筑防线。积极

稳妥化解存量债务，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

制度，统筹做好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安排与还本付息工作，妥善化

解隐性债务存量，筑牢政府债务风险防线，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四是强化监管防风险。加强库款动态监测，精准研判库款变动趋

势，科学调度资金，确保不出现支付风险；强化地方金融企业监

管，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密切监测贷款不良率，防范

区域性金融风险；加大财会监督力度，规范财政财务管理，提高

会计信息质量，维护财经纪律与市场经济秩序。


